
 

化学工业环境保护自律公约 

（2013 年 4月 23 日四届四次理事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化工环保协会会员行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树

立化学工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强行业环保自律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循环经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章程》，结合我国化学工业环境保

护工作实际，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适用于中国化工环保协会会员单位。 

第二章  自律行为 

第三条  （遵章守法行为）各会员单位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环保法

律、法规和政策，认真执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积

极落实国家化工行业环境保护发展规划，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

型的企业和行业。 

第四条  （诚实守信行为）各会员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妥善、有

效地处理、处置“三废”污染源，实现达标排放。牢固树立诚信、负责的理

念,不偷排和违规处置危险废物，杜绝各种虚假欺诈行为；尊重事实，定期

客观公正的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交流环保情况，公开发布有关环保信息。 

第五条  （责任关怀行动）各会员单位应当全面实施责任关怀，逐步

建立持续改进安全、健康及环保的管理体系，积极承担行业和企业的社会

责任，树立良好的行业和企业绿色发展新形象。 

第六条  （环保责任制行动）会员单位最高管理者是环保工作的第一

负责人，应当根据相关法规结合企业实际，建立健全环保责任制，对各级

管理人员和岗位职工进行教育和培训，对环境保护状况定期进行检查、考

核。 



第七条  （清洁生产行为）会员单位要增强环保意识，采用先进工艺、

技术、设备实施清洁生产，从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物排放。 

第八条  （循环经济行为）会员单位应当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资

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高效利用资源，节

约增效。 

第九条  （应急处理行动）会员单位应当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制定事

故应急预案，防止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出现紧急情况，及时启动应

急程序，确保将事故对人身、财产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十条  （公益行动）会员单位应当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参与行业绿

色石化宣传活动，主动宣传化工对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

出的贡献。 

第三章  公约的执行 

第十一条  各会员单位应当自觉履行本公约的各项自律规定。 

第十二条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定期对积极参加协会各项活动，模范遵

守行业环保自律公约，表现突出的会员进行表彰。 

第十三条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秘书处作为本公约执行机构，负责组织

实施本公约，负责向会员单位传递行业环保管理的法规、政策及行业环保

自律信息，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会员单位的环保意愿和要求，维护会

员单位的正当利益，组织实施行业环保自律，并对会员单位遵守本公约的

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四章  违反自律公约的惩戒 

第十四条  会员单位违反本公约的，任何其他会员单位均有权及时向

公约执行机构进行检举，要求公约执行机构进行调查；公约执行机构也可

以直接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全体会员单位公布。 

第十五条  会员单位违反本公约，造成不良影响，经查证属实的，由

公约执行机构视不同情况给予惩戒。 



第十六条  对不履行行业自律规定，影响行业声誉和行业发展的会员

单位实行以下惩戒： 

（一）训诫谈话；  

（二）行业内通报； 

（三）公开通报； 

（四）取消会员资格； 

（五）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或移交政府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七条  所有会员单位均有权对公约执行机构执行本公约的合法性

和实施惩戒的公正性进行监督，有权向执行机构的主管部门检举公约执行

机构或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公约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公约自中国化工环保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通过之日起生

效。 

第十九条  本公约由中国化工环保协会负责解释。 

 


